
浙江大学工会委员会文件

浙大工〔2026〕15 号

关于同意公共体育与艺术部

第四届教职工代表大会

第四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结果的批复

公共体育与艺术部工会委员会：

请示悉。经研究，同意公共体育与艺术部第四届教职工

代表大会、第四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结果。

1. 公共体育与艺术部第四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执行委员

会、第四届工会委员会委员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：

刘含之、寿旻超、徐应红、高念华、傅园慧、虞松坤、

潘雯雯

主 席：潘雯雯 副主席：刘含之

2. 公共体育与艺术部第四届工会经费审查小组（按姓氏

笔画排序）：

朱 莉、刘斯彦、周广财

组 长：刘斯彦

特此批复。

浙江大学工会

2026 年 1 月 5 日


